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14 級應屆畢業生聯合會第 1 次工作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113 年 12 月 2 日（週一）上午 10：30 

會議地點：教學大樓 C403 

主    席：課外活動指導組王玉玲組長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會議記錄：課指組專員  湯妮 

會議出席人數：應到 56 人、實到 33 人、請假 2 人。 

壹、主席致詞 

宣布「畢聯會」成立。 

一、相關資訊將公告於課指組畢業典禮網頁

http://student.tnua.edu.tw/student/activity/f2.php  

二、請各位代表主動於 Facebook 查詢「114 級北藝大畢聯會」，申請加入。 

貳、討論事項 

一、畢聯會章程修改（詳附件一） 

【決議】照案通過 

二、114 級畢聯會會長、副會長及工作組幹部遴選，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畢聯會章程內容第二章第六條：本會會長由會員代表出席並推選或投票產生，

負責組織畢代會工作部門；對內領導各組組長，對外代表本會，副會長協助推動會

務並協助每次工作會議紀錄，必要時代理其職務。本會工作部門，設置主視覺設計

組、節目組、畢業紀念冊組、配樂組、場地佈置組、攝影組、總務組、網路宣傳

組，各組置組長一人，於第一次工作會議中會員代表互相推選或投票產生。 

1. 主席 

2. 副主席 

3. 主視覺設計組 

4. 節目組 

5. 畢業紀念冊組 

6. 配樂組 

7. 場地佈置組  

8. 攝影組 

9. 總務組 

10. 網路宣傳組-新媒系胡乃云同學 

【決議】主席由戲劇系江佳怡同學擔任；副主席由戲劇系陳美辰同學擔任；主視覺

設計組由美術系陳映蓉、洪馨妤同學擔任；節目組由舞蹈系林翊綺同學擔任；畢業

紀念冊組由動畫系盧奕禎、蕭子秦同學擔任；配樂組由音樂系何宣瑩、周梓安同

學、MIT 羅奕竣、蕭奕甯同學擔任；場地佈置組由劇設系吳易學、邱顯鈞同學擔

任；攝影組由電影系簡合鑫、林羽葶同學擔任；總務組由傳音系趙玟慈、黃子桁同

http://student.tnua.edu.tw/student/activity/f2.php


學擔任；網路宣傳組由新媒系胡乃云同學擔任。 

三、114 級畢業生各項工作時程，提請討論（請參考建議工作行事曆附件二）。 

說明： 

(一) 第一階段學位服租借請於 113 年 12 月 20 日（五）前完成表單填寫並匯款至畢聯

會帳戶，學位服預計於 114 年 1 月 6 日（一）課指組開放以班級為單位領取。請同

學於一週內確認學位服是否有破損並帶至課指組更換，逾期不再受理更換。第二階

段學位服統計至 114 年 2 月 17 日（一），請於大團拍前繳交費用並領取衣服。 

(二) 畢業大團拍時間：訂於 114 年 3 月 17 日（一）上午 9 時 10 分至 12 時 30 分 

(三) 畢業典禮時間：訂於 114 年 6 月 14 日（六） 

【決議】照案通過 

四、有關 114 級畢業典禮主題名稱，提請討論 

【決議】請畢聯會代表將該議題帶回班上討論並填寫課指組製作之提案單，於下次會議

12 月 16 日（一）中投票決定。 

五、114 級畢聯會經費說明： 

(一) 畢聯會經費上屆結餘現金新臺幣 100,899 元，將結餘款及研究生繳納畢業基金名單

一併移交於新任主席及總務管理。 

(二) 本校畢業典禮籌辦經費使用原則，近三年統計每年畢業典禮辦理經費約 80 至 100

萬，經費來源為課指組業務費編列 35 萬及畢聯會經費。 

(三) 畢業生須負擔經費項目： 

⚫ 共同分攤：畢業典禮活動籌辦相關費用、畢冊製作印刷費、師生團拍攝影相關

費用 

⚫ 個人負擔：租借學位服相關費用 

(四) 108 畢聯會開始針對所有畢業生酌收定額畢聯會基金以支付上述共同分攤之部分。 

項目 
畢聯會基金 畢冊製作 

& 

印刷費 

師生團照拍攝修

片 30*25cm 三張

（班級+學院＋全

校）費用 

學位服租借、清

洗費及運費【匯

給廠商】含學士

袍、披肩、方帽 

押金（歸還完整

衣服後退還） 

大學部 300 元 600 元 300 元 150 元 3,000 元／班 

研究所 300 元 600 元 300 元 350 元 1,000 元／人 

【決議】照案通過 

六、依據章程規定，需有會議代表二分之一出席方可召開會議，如出席會議人數未達標準，

可否於會議後將討論內容公告於臉書社團並設立回覆期限，如此變通方式可避免會議無

法如期召開及各項事務進行造成延誤之問題，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參、臨時動議 



無 

肆、散會 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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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應屆畢業生聯合會章程 
102.03.04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畢聯會第 4 次會議訂定通過 

103.05.12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畢聯會第 7 次會議修定通過 

110.02.22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畢聯會第 3 次會議修定通過 

 113.12.02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畢聯會第 1 次會議修定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會定名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應屆畢業生聯合會」（以下簡稱本會）。學務處課外

活動指導組輔導本會並執行相關章程事宜。 

第二條   本會以「處理畢業生共同事務，擔任畢業生與學校溝通及爭取權利之橋樑，並得接受

學校委託辦理畢業相關活動，以服務同學」為宗旨。 

第三條   博、碩士及大學部應屆畢業生為本會當然會員。凡北藝大之學生，並對服務畢業班事

務有熱忱者，得加入為會員，但不具代表身分。 

第四條   博、碩士及大學部應屆畢業班及大三班，每班至少產生會員代表一人，組織畢代會，

辦理本會事務。會員代表任期一年，如因故中途辭職，該班得補一人繼任。 

第五條   本會會員應遵守本會章程及應屆畢業生會員代表會（以下簡稱畢代會）決議事項並協

助本會舉辦各項活動，會員得享受本會各項福利及參加本會所舉辦之活動。 

 

第二章 會員代表會（畢代會） 

第六條   本會會長由會員代表出席並推選或投票產生，負責組織畢代會工作部門；對內領導各

組組長，對外代表本會，副會長協助推動會務並協助每次工作會議紀錄，必要時代理

其職務。本會工作部門，設置主視覺設計組、節目組、畢業紀念冊組、配樂組、場地

佈置組、攝影組、總務組、網路宣傳組，各組置組長一人，於第一次工作會議中會員

代表互相推選或投票產生。 

         各組職掌如下： 

一、美術設計組辦理主視覺設計編輯、邀請卡、觀禮證、海報及布條等相關平面文

宣。 

二、節目組發想及統籌畢業典禮節目相關事宜。 

三、畢業紀念冊組協助催收畢業班畢冊相關資料排版及設計。 

四、配樂組協助配合主會場、授證撥穗及節目配樂事宜。 

五、場地佈置組辦理畢典場地內外畢典相關佈置事宜。 

六、攝影組招募並規劃畢業典禮及院撥穗攝影記錄事宜。 

七、總務組負責本會各項財務收支事宜，需對畢代會定期提出財務報告。 

八、網路宣傳組協助發布畢業生及畢業典禮相關資訊於臉書粉絲專頁。 

第七條   畢代會之舉行需有當屆二分之一以上名額畢代出席，方得開會決議。第一次工作會議

於十二月舉行，除寒暑假期間外，畢代會每月至少召開常會一次，會議主席由會長擔

任，若會長不克出席，由會長指定其他代表代理之。 

第八條   會長及幹部出缺，則由會員代表重新改選。會長及幹部罷免：由會員代表十分之一以

上聯署，過半數代表出席，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得罷免之。 

第九條   臨時會召開:會長或會員代表十分之一以上連署，得召開臨時會。 

 

第三章 經費相關規範 

第十條   各組需提經費預算，以為總務組控制會費使用之依據。 

第十一條 本會會員繳納金額應依據當屆公告為主，繳納經費如下： 

一、學位服押金、租用及清洗費用。 

二、購買畢業紀念冊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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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團體畢業照拍攝、沖洗費用。 

四、畢業基金（詳畢聯會Q&A）。 

五、其他。 

第十二條 上述第九條繳納經費，由當屆總務組協助處理當屆畢業同學餘留相關事宜： 

一、上述款項畢業一年後未完成退款領取者，將其費用流回本會帳戶(屬其他費用)， 

以利下屆運用。 

二、相關物品提供畢業後保管一年為期限，未能於期限內領取者，物品由校方處理。 

 

第四章 章程之修訂 

第十三條 修訂後之章程送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核備後公佈施行，修正時亦同。 

 



114級各系所畢聯會代表-工作行事曆 

113年 12月 

本月大事：畢聯會成立、畢聯會帳戶交接、學位服統計+收款+轉帳 

日期 工作事項 畢聯會 課指組 

2 畢聯會成立會暨第 1次工作會議  宣導畢聯會服務範圍及規定 

 選出工作組幹部 

 調整行事曆時間 

 畢業典禮主題、名稱提案 

 解說畢聯會工作行事曆 

 協助借之後會議教室 

 課指組借三廳空間(含彩排) 

主席及總務畢聯會帳戶交接 至課指組領取公文及存簿 準備函稿給主席 

2-16 第一階段 

「畢業資訊班級調查表」統計 

 協助統計班級同學需求 

 收集並將畢業生繳款金額轉帳至

畢聯會郵局帳戶 

 協助聯絡畢業服廠商 

 協助同學退換學位服事宜 

16 第 2次工作會議  畢業典禮主題、名稱決議 

 總務更新今年收款狀況 

 

 

114年 1月 

本月大事：第 3次工作會議、第一階段學位服領取 

日期 工作事項 畢聯會 課指組 

6 第 3次工作會議 

畢聯會費用第一次對帳 

匯款至郵局「國立臺北藝術大

學畢聯會」 

 畢業典禮主視覺提案 

 畢業典禮畢冊設計提案 

 畢典節目、活動形式討論 

 各工作組提報工作預算給總務 

 由總務統計所有匯款金額 

 

6-10 第一階段學位服領取 請至課指組領取，並於一週內前更換有破損狀況之學位服 

 

2月 

本月大事：第 4次工作會議、第二階段學位服統計+收款+匯款 

日期 工作事項 畢聯會 課指組 

17前 第二階段 

「畢業資訊班級調查表」統計 
同第一階段登記 

24 第 4次工作會議 

畢聯會費用第二次對帳 

匯款至郵局「國立臺北藝術大

學畢聯會」 

 各工作組提案(初) 

 由總務統計所有匯款金額 

 邀請卡、觀禮證提案 

大三務必參加 

 大三在校生祝賀詞內容討論(初) 

 公告畢業大團拍相關事宜 

 公告各院繳交撥穗授證儀

式申請資料 

 

3月 

本月大事：畢業團照拍攝、第 5、6次工作會議、大三撥穗授證儀式申請截止 

日期 工作事項 畢聯會 課指組 

10 第 5次工作會議 

畢業紀念冊/邀請卡/觀禮證初

校 

 各工作組進度報告與討論 

 畢冊組提醒繳件期限 

 公告畢業大團拍相關事宜 
 

10-14 第二階段學位服領取 請至課指組領取，並於 15 日前更換有破損狀況之學位服 

17 全校拍攝畢業團照 

拍攝時段上午 09:10-12:30 

協助提醒同學拍攝學位服之流程及

規定 

上網公告活動當日流程及規定 

24 第 6次工作會議 

各院繳交撥穗授證儀式申請資

料 

大三務必參加 

 各工作組進度報告與決議 

 總務報告各工作組預算結果 

 畢冊組繳件截止 

 確認各學院撥穗授儀式補助

經費及相關事宜 



 在校生祝賀詞內容討論(中) 

 

 

4月 

本月大事：第 7、8次工作會議、設計品校稿 

日期 工作事項 畢聯會 課指組 

1 畢聯會對帳 

匯款至郵局「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畢

聯會」 

由總務統計所有匯款金額 

7 第 7次工作會議 

畢業紀念冊/邀請卡/觀禮證二

校 

 各工作組進度報告與決議(後) 

 總務報告各工作組預算調整(後) 

 在校生祝賀詞內容討論(後) 

 

7 有口考資格研究生，開放學位

服線上登記 

 將提前上網公告相關資訊，另

發信給當年度口考生 

21 第 8次工作會議  提醒各工作組準備 ppt 資料 

 各工作組進度報告與決議(補) 

 在校生祝賀詞內容討論(補) 

課指組將邀請學務長親自到場

與各位畢聯會代表開會 

 

5月 

本月大事:文宣品校稿及印刷、畢業典禮籌備委員會彩排、大會 
日期 工作事項 畢聯會 課指組 

待定 113級畢聯會全校第一次工作會

議 
 課指組將邀請相關單位預先召

開工作會議 

5-9 不參加畢典之研究生歸還學位

服 

晚歸還者將依規定扣除押金 50 元/

日，請各位代表多注意期限 
 

12 113級全校畢業典禮籌備委員會 由校長主持之全校性工作會議，全校師長將出席 

各畢聯會工作組代表一定要出席本次會議 

19 畢業紀念冊/邀請卡/觀禮證三

校 

如無特殊狀況，此版將是最終定稿。 

26-29 有口考資格研究生，領取學位

服 

須至課指組官網填寫資料，請有人詢問時協助宣導此事。 

26 預計發送邀請卡及觀禮證 

觀禮證須由同學親自拿給家人 

依循往例，無邀請卡之家長於畢典當日無法入校，請各位代表一定

要確實將邀請卡交至畢業生手裡 

 

6月 

本月大事：畢業典禮彩排、畢業典禮、歸還學位服 

日期 工作事項 畢聯會 課指組 

13 全校畢業典禮彩排 暫定至音樂廳大廳領取全班畢冊及相關資料 

14 畢業典禮  攝影組於各學院撥穗授證儀式工

作 

 協助收集全班學位服，統一於畢

典結束後歸還。 

畢典結束後統一收齊並歸還畢

業服，廠商則當日統一退全體

押金。 

 






